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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总则



一、规划总则

1.1 规划目的

1.2 规划原则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来新疆考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

18 号），落实《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泽普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编制《泽普县依玛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本规划是依玛乡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等工作的具体安排，

是编制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区域统筹、节约集约

镇村融合，协调发展

以人为本，品质提升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一、规划总则

1.3 规划期限

1.4 规划范围

全域规划总面积
【99.95平方公里】

规划范围为依玛乡行政辖区全部国土空间，根据2020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全域规划总面积9995.27公顷。

依玛乡下辖巴格艾日克村、沃力恰喀村、阿勒吞其村、色日克乌依村、铁提尔

巴格村、巴达木艾日克村、库木艾日克村、阿热艾日克村、依玛村、红星村、奥依村、

托格拉克村、恰喀村、博斯坦村、沃力恰喀村、巴格湾村、托万古勒巴格村、托万喀

拉尤勒滚村18个行政村。



02 目标定位



二、目标定位

2.1 发展目标

Ø 立足2025年：落实三条空间管制控制线；建立完善的生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

体系；农业产业格局得到优化，耕地保护指标得到落实；综合交通不断完善，

产镇融合度显著提高，基本构建充满活力的城乡发展格局；国土空间的保护、

利用、治理和修复水平明显提高；乡镇农业服务和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Ø 展望2035：基本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生产空间集

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田园水秀，安全和谐、开放高效、魅

力品质的国土空间格局，建成特色农贸稻米乡镇。 

Ø 圆梦2050年：国士空间开发保护科学有序，国土空间治理高效，城乡深度融

合，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城市发展更具魅力和风范人

民生活富裕幸福，建设成为泽普县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为主导的特色发展区。



二、目标定位

2.2 规划定位

乡镇分类：农贸型乡镇

泽普县叶尔羌河河畔：

     【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为主导的特色乡镇】

                  城镇职能：农贸型城镇

发展定位

我们要做的是：

          现代、规模农业特色种植生产小镇

          湿地、农旅主题乡村旅游小镇

关键词：高标准农田、核桃、苹果、葡萄叶尔羌河国家湿地      

             公园、黑水营古战场、麦得利斯教经堂……



03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三、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严格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以及管控要求。

3.1 重要控制线落实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城镇开发边界

依玛乡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

村庄建设边界

结合现状乡驻地和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及未来发展趋势，划示村庄建设边界。

其他控制线

包括洪涝风险控制线、公路廊道控制线、电力廊道控制线和燃气廊道控制线。



三、总体格局

【构建“一心一环一圈三带三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一心：指以依玛乡乡驻地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和产业服务核心。

一环：乡村旅游环线。

一圈：以16村、17村特色文化遗产资源发展的黑水营经济圈。

三带：叶河经济带、特色农副产品经济带、巴扎经济带。

三区：滨河现代农业种植发展区（叶尔羌河、特色农业）、农副产业种植示范

区（核桃）、特色文旅乡村体验区（历史文化遗产）。

3.2 总体空间格局



三、总体格局

【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分区要求，优化规划分区布局，划定
全域一级和二级规划分区，提出各分区的用途管制措施。】

3.3 规划分区

生态保护区是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
的陆地和海洋自然区域。核心保护红线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
格禁止不符合分区主导功能定位的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生态保护区管控要求

规划期限内原则上不可改变土地用途，如因国家。重大政策变更、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区域安全格局维护等因素确需调整的，
可经过论证根据生态保护、农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求进行调整。

生态控制区管控要求

按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区内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
质量。

农田保护区管控要求

合理引导建筑层数、高度和风貌。科学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内容
和规模。有序推进空心村整治和村庄整合，合理安排农村建设用地，有限满
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需求。

村庄建设区管控要求

一般耕地优先用于粮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严格控制一般农
业空间内的农用地转用，对质量等级较高的耕地、园地、林地等农用地实行
优先保护；从严控制一般农业空间转为建设空间，经批准建设占用区内耕地，
需按照“耕地占补平衡”原则，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

一般农业区管控要求



三、总体格局

3.4 镇村体系与村庄分类

u 镇村体系
规划形成确定“乡驻地-中心村-基层村”的三级镇村体系；行政
村共计18个，其中1个乡驻地，4个中心村，14个基层村。
u 村庄分类
结合泽普县村庄布局规划要求和本乡村庄发展条件，将18个行
政村分为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稳步改善类。



04 支撑体系  



四、支撑体系

4.1 乡域综合交通

u 对外交通：构建内畅外达的对外公路网体系，规划利用X558
县道、X485县道加强乡域路网与外界的联系，增加各类产业
基地、旅游景点的道路联系，以期形成一个开放的、可达指
数高的、合理的方格网状路网。

u 内部交通：构建四通八达的乡域交通网，优化乡域道路网络
骨架，完善和提升现有道路等级，形成“县道—乡道—村道”
三级道路体系，提高内部道路通行能力和运转效率。



四、支撑体系

4.2 公共服务设施

u 形成“乡驻地”、“村/组”两个层级的社区生活圈，依据生活圈
分级确定乡域行政服务、教育、医疗、养老、商业、文体娱
乐、卫生和交通出行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数量、等级、空
间布局和用地要求。打造面向全乡服务的公共服务体系，主
要公服设施重点向乡驻地集中，提升乡驻地设施服务水平和
设施利用效率。各级村庄结合现状村委会规划，为本村和周
边村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四、支撑体系

4.3 公用设施

u 给水工程
水源引自金湖杨自来水厂，保障自来水村村通。
u 排水工程
规划乡域排水体制采用不完全分流制，雨、雪水就近排入边
沟、边渠。乡域北部区域送至16村污水处理站，南部送至3
乡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
u 电力工程
完善电网架构，优化供电设施布局，建设城乡统筹、安全可
靠、技术先进、环境友好的现代输配电网。
u 通信工程
保障通信基站用地需求，完善农村信息化业务平台和服务中
心建设，保障邮政设施服务全域，确保村村通邮。
u 供热工程
规划乡域供热采用乡驻地集中供热与村庄分散供热相结合的
方式；规划在乡驻地东侧新建一处供热站。
u 燃气工程
规划形成以天然气为主、液化石油气为辅的城乡燃气利用格
局。
u 环卫工程
采用“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方式，村庄及乡驻地
垃圾由物业公司统一收集、转运。



四、支撑体系

4.4 防灾减灾

u 消防规划：在乡驻地东北设置一座二级消防站。
u 防洪排涝：叶尔羌河段防洪设计洪水标准100年一遇。
u 地质灾害防治：以预防为主，设立警示标志，建立和完善群

测群防监测体系、气象预警预报、应急处置与救援系统，加
强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宣传等预防工作。

u 抗震标准：按照7度设防，重要建筑和生命线工程按8度设防
标准。

u 指挥中心：设立抗震救灾指挥中心，位于乡人民政府，政府
统一调度。

u 主要救援通道：以村庄对外道路、主要道路为主。



05 特色风貌保护 
  



五、特色风貌保护



06 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 
 
  



六、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

u 农用地整治：落实划定乡村单元内农用地整治。完善农田配
套基础设施，加强农田生态保护和建设，全面提升耕地质量。

u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优化农村
建设用地布局，依托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稳妥开展低效闲置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u 生态修复：重点对叶尔羌河河道及沿岸的生态环境进行整治
修复。完成本乡的生态、林地保护项目。



07 规划实施 
 
  



七、规划实施 

u 乡镇人民政府要保障乡镇规划有序实施，不得突破规划确定
的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加强建设用地开发的项目选
址论证，建立可持续的规划编制单位长期服务机制，高质量
地按需有序编制各类详细规划。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
众积极参与规划的实施和监督。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向社会公
布和宣传乡镇规划，建立规划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促进规
划能用、好用、管用。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
息系统为支撑，完善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县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对各类管控线、约束性指标等管控要求
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7.1 实施机制

7.2 规划评估与修改

u 经批准后的乡规划具有法定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
修改。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要求，建立规划动态评估
调整机制，开展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对
乡镇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完善。乡规划强制性内容需要调整的，
应由原规划组织编制主体提出调整申请报告，并经原规划审
批机关认定同意。调整后的规划成果，应按照原规划审批程
序报送审批机关批准后可组织实施。乡规划非强制性内容需
要调整的，应由原规划组织编制主体提出调整申请报告，连
同具体调整内容一起报送审批机关，经审批机关认定并备案
后，方可按照调整后的乡镇规划组织实施，调整内容应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